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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是美国州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我国目前还

没有开征商品销售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推行结构性减税并不仅仅减税，是有增有减的税

收政策，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税

收体系。建立地方税体系，可在现有地方税的基

础上另辟蹊径，开征商品销售税，使之成为地方

税主体税种，这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第四，从费改税中转换为地方税主体税种。

在我国，除了税收之外，政府凭借行政权力向企

业和个人收取有关费，包括政府性基金。政府的

费收入由于缺乏法律约束，征收的难度大，而不

少费收入是政府不可或缺的收入，有些地方政府

费的收入和地方财政税收收入规模几乎是相当

的。将一些收费改成收税，即费改税，这是个方

向。如将社保基金改成社保税，将排污费改成环

境税，等等。在美国，社会保障税是联邦政府的

重要收入来源，有利于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税不少国家也是专门开征的，有利于环境的

保护。为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应该

积极启动费改税，成熟一个开征一个，从而使地

方政府的收入来源更加稳定。费改税，政府收入

形式的改变，也有利于地方税主体税源的培养。

第五，从改变共享税分成比例中调整为地方

税主体税种。完善地方税体系，涉及税收制度的

改革，而税制改革，尤其是新税种的开征，涉及立

法的程序，需要反复酝酿，多方求证，并非一朝一

夕的事，时间长、难度大，需要有一个过程。但营

改增以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进行了调整，

直接减少了地方的财政收入，影响了地方的可用

财力。如何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在

我国税制没有改革之前，作为一种过渡办法，我

国也可以调整共享税的分成比例，如将增值税的

分成比例从目前的 75∶25 调整为 60∶40，中央

得 60%，地方得 40%。分成比例经过测算后可

具体确定，增加地方的分成比例，确保地方不因

税制调整( 主要是“营改增”) 而使财力受到影

响。当然，只要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分配关系合

理，我国也可以建立以共享税为主体的税收

制度。

( 夏摘自《中国财经信息资料》2013 年第 13 期《培

养主体税种是地方税体系建设的关键》)

如何应对税改所导致的行业、

企业税负苦乐不均问题

汪德华

“营改增”的主要政策目标有两个，一是减

少税制扭曲，二是减税。上海等地的试点结果表

明，“营改增”在总体减税方面甚至超过政策预

期。但是，税改后实施的增值税较此前的营业

税，税基和税率都有较大变化。由于不同行业、

不同企业可抵扣进项税比例有差异，自然会产生

苦乐不均的问题。交通运输等行业大部分企业

税负增加，其他行业的部分企业也存在税负增加

问题。针对税负增加较多的企业，现有试点地区

均采取了以财政补贴来平衡的处理方式。在全

国、全行业推进改革之后，由于抵扣项增加，这—

状况有望缓解。但是，期望所有行业、企业的静

态税负均出现下降并不现实，也不应是改革追求

的目标。在这种局面下，对于静态税负增加的服

务行业与企业如何处理，就成为顺利推进改革需

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对于服务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营改

增”的最重要意义是减少税制扭曲导致的市场需

求萎缩，而非仅仅减税。“营改增”之后，购买外

部服务所包含的间接税可以抵扣，这将激励所有

企业从外部购买服务，促进市场分工更加合理，

并增加服务行业的市场需求规模，从而提高中国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这是实施“营改增”的

服务行业能享受的最重要改革红利。

在税负方面，无论是增值税还是营业税，作

为间接税，都会在市场运行中通过价格的调整来

转嫁。因此，当前一些行业因改革发生税负增

加，那仅是静态税负增加，在价格调整发生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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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承担的真实税负并不一定增加。同一行业

一些企业税负增加，也只是企业的经营行为未能

适应新的政策环境所致。更何况，一些行业、一

些企业的静态税负增加，还有改革的行业和地区

覆盖面过少，使得进项税抵扣不充分的影响。为

此而在政策上给予企业补贴，既无国际先例，也

会干扰市场的正常调整过程。

由此看来，现有政策安排以及舆论导向中，

一边倒地强调营改增的减税功能，甚至以财政

补贴平衡静态税负增加的企业，而不能从更深

层次上认识到改革红利，只会固化不合理的利

益诉求并阻碍税改的顺利实施。笔者认为，短

期采取财政补贴平衡不同利益群体有利于推进

改革，但是，长期如此则会起反向作用。更重要

的是建立市场和企业对“营改增”政策的明确

预期，促使企业调整经营行为。为此，可考虑全

国统一要求，所有地方政府因“营改增”给予企

业的补贴，期限不能超过一年。这一方面是考

虑到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的调整需要时间，另

一方面也是要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让市场真

正起作用。

( 夏摘自《中国改革》2013 年第 5 期《“营改增”顶

层设计的若干政策选项》)

把更多税收优惠跟环保挂上钩

刘云昌

23 号文件把环保和税收优惠挂钩的做法，

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可以促进企业重视环保。只

要严格地执行下去，相信不少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会在重视产品质量的同时，关注自身的污染排放

问题。但是，与环保挂钩的不应该局限于增值税

优惠，局限于资源综合利用企业，而应该扩大到

所有的税收优惠，扩大到所有的企业。

据记者了解，对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国家不

仅从增值税方面给予优惠，还从企业所得税方面

给予了扶持。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

企业以《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

定的资源作为主要原材料，生产国家非限制和禁

止并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产品取得的收

入，可减按 90%计入收入总额。从相关规定看，

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前提同样看重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本身的质量和原料来源，而与

环保关系不大。

实际上，大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是对工业

和生活排放的废水、废气、废物等废弃物的综合

再利用，这些企业的存在对减少全社会污染物的

排放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统计数据显示，在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方面，2011 年，全国约 1 /3 的共伴

生矿产资源实现综合开发，综合利用的金属量占

到全国金属总产量的 15% ; 产业废物综合利用

方面，粉煤灰、煤矸石和工业副产石膏等大宗固

体废物年利用量约 15 亿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率近 60%，年利用量近 20 亿吨。基本上，在

一些关键领域的关键行业，多数企业都已经建立

起了相应的资源综合利用设施。应该说，23 号

文件的发布和实施，是在鼓励有能力减排的资源

综合利用企业继续做好环保工作，避免滋生新的

环境污染问题。

但是，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并非只有资源综合

利用企业。一些非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同样存在

超标排污的现象。在矿物冶炼、石油化工和橡胶

造纸等生产领域，一些企业由于环保理念缺失，

减排设施简陋，其污染物排放还处于无序状态。

部分企业虽然按照要求建设了污染物处理的基

本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并未按照规定要求运转，

有的甚至逃避监管，依旧采取偷排的方式，污染

物超标准排放的形势仍然非常严峻。可是，这些

企业同样在享受国家给予的各类税收优惠。

因此，从我国严峻的环境污染现实情况出

发，从保证税收优惠的公平公正出发，建议在所

有的税收优惠前置条件中设置环保标准，并适用

所有的企业。即在税收优惠上，实行环保一票否

决制度，这样更有助于促使所有的企业树立起


